
保定市徐水区纪检委

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确实做好2019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9号）文件精神，对我单位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检查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对项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我部门2019年预算安排共计196.992万元，分七个项目拨付。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经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19年，在市纪委、区委的正确领导下，纪委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纪检监察工作的要求部署，把握好“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着力加强执纪执法监督检查力度。为维护全区和谐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1、纪检保障经费项目：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机关日常工作正常运行。一是着力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有效途径，围绕“六项纪律”加强监督审查，严格抓好党纪教育、廉政提醒、谈心提醒、谈话函询、述职述廉等措施，推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常态化。二是紧盯关键领域和关键人群。围绕“三重一大”、人财物管理、行政许可和审批、执纪执法等方面，强化廉政风险排查和纪律审查，逐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2、办案专项补助经费项目：继续加强案件查办力度，保障办案一线工作人员的办案安全和后勤保障工作。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发生在重点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大农村基层腐败的惩治力度，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挥震慑效应，让基层群众更多感受到从上到下反腐的决心、力度和实际成效。

3、区委、政府六个议事协调机构经费项目。组织协调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课题研究等工作；承担区委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预防腐败的日常工作。监督检查党内法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党风廉政建设等的执行情况。贯彻落实区委有关部署，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监督履行党内监督专责，做到监督执纪问责全覆盖。2019年对全区“四风”问题开展明察暗访，对公款吃喝、出入私人会所、到关联企业就餐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严肃查处。

4、巡察工作经费项目：区委巡察办公室，主要承担综合协调、组织指导、制度建设、监督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区委巡察组主要承担区委巡察领导小组交办的巡察任务。2019年为保证巡察工作正常开展，加大办公设施投入，购入电脑等办公设备，安排巡察车辆2辆，实现了对全区所有机关单位巡察全覆盖。

5、保安、保洁项目：纪检委单独院落办公，需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及保持办公环境的整洁卫生，经与建安保安公司及顾家保洁服务部协商签订合同，雇用保安3人，雇用保洁员2人。2019年经费足额及时支付，支付率100%，群众满意度100%。
6、租车经费项目。为弥补纪委办案车辆的不足，经区委区政府批准，纪委租用哈弗汽车一辆，申请经费5.586万元。经与哈弗汽车租赁公司协商，合同金额为5.784万元，节省开支0.198万元。2019年租车经费足额及时支付。
7办案专项补助经费项目（劳务费）。我单位长期聘用人员开支项目，主要包括人员工资、补助及保险支出。依据政府批示聘用工作人员1人，主要职责是协助办理在案件查办及日常工作中后勤保障、文件打印，资料整理等工作。2019年工资及各种保险及时足额支付，项目整体完成较好。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0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二是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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